Dooyeweerd, Herman 赫曼‧杜爾維（1894～1977） 荷蘭基督徒法學家和哲學家，去世前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（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）的名譽教授，和《改教哲學》（Philosophia Reformata）的主編，此為加爾文哲學協會的學術期刊。他與同工佛倫胡佛（D. H. Th. Vollenhoven, 1892～1978）及其他人一起創立一種基督教的哲學，即現今所稱的「宇宙律則的哲學」（'philosophy of the Cosmonomic Idea'）。
　　杜爾維出生之家庭，與當時荷蘭著名神學家、報人，及政客該柏爾（Kuyper{\LinkToBook:TopicID=699,Name=Kuyper, Abraham}）領導的運動，有很深的關係。
　　杜爾維研究哲學的方法，是由他的本行法理學入手，一直進到一切理則的根源，他認為那是只有完全的基督徒人生觀及世界觀才能明白的。他思想的轉捩點在於發現到，一切思想和生命都有一個宗教根源。在他身任海牙之該柏爾基金會客座主席時（1922～6），便著手研究法理學及從政的基礎。1926年，他被委任為自由大學教授，他的研究更為深入廣泛，終於在1935～6年出版他的巨著，即三冊的《宇宙律則的哲學》（Philosophy of the Law-ldea，或Cosmonomic Idea）。這本巨構亦開始了基督教哲學一個新紀元，即本於聖經來嘗試改變一切的生命，全是在耶穌基督的名下。
　　杜爾維認為我們要了解科學與哲學，便要謹守三個原則︰協調，即事理的彼此關聯；較深層次的統一，即萬事萬理是怎樣匯於同一焦點；萬物之源，即在它們匯於同一焦點時，是怎樣依賴創造的神而存在，神是不斷透過祂的律則來表達祂的旨意，而這律則亦即是那維繫整個宇宙的創造秩序。杜爾維指出，一切思想都是依靠它背後的前設來運作；至終說來，這些前設都具有某種基本的宗教動機。尤有進者，他認為科學與哲學只能在穩健的基督教基礎上，才能履行它們的任務。在這思想上，杜爾維與其他改教家一樣，對那些建基於非基督教基礎上的思想系統，或企圖融攝基督教與非基督教思想的體系，都提出嚴厲的批判。
　　因為杜爾維看思想與宗教的關係是如此密切，他在這方面的批判，基本上是屬於理論的問題居多，這種批判在他晚年的工作佔的比重尤大。杜爾維的哲學在別的學科也有其貢獻，就如對法理學的基礎批判，以個性作為一基礎的思維，這點對基督教社會學（參宗教社會學， Sociology of Relig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95,Name=Sociology of Religion 宗教社會學}）的開展是重要的；以及利用這種個性結構來了解人的身體，對基督教的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有重要的啟迪。
　　與杜爾維的名字相連在一起的，是好些具原則性的思想家，就如佛倫胡佛（哲學史）、史多加（H. G. Stoker，1899年生；心理學），和范泰爾（Van Til{\LinkToBook:TopicID=1204,Name=Van Til, Cornelius}；護教學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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